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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

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2026)1100131号

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民股份公司”）

2025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25年度合并及公司的利润表、合并及公司

的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公司的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上市

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情况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进行了专项审核。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

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编制和披露汇总表、提供真实、合法、完整

的审核证据是华民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汇总表

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

师独立性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华民股份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同时遵循了适用于公众利益实体的独立性要求。我们计划和执行审

核工作以对汇总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检查

会计记录、重新计算相关项目金额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

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后附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们审计华民股份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

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为了更好地理解华民股份公司 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

后附汇总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审核报告仅供华民股份公司 2025年度年报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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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2026)1100131号）签章页。）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肖明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艳林

中国·武汉 2026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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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上市公司2025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编制单位：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年初占用资

金余额

2025年度占用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5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额

2025年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

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其他关联方及附属企业
非经营性占用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总计 —— —— —— —— ——

其它关联资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名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司的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会

计科目

2025年初往来资

金余额

2025年度往来累计发

生金额（不含利息）

2025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25年度偿还累计

发生额

2025年末往来

资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经营

性往来、非经营

性往来）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湖南建鸿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建

鸿达金威万豪酒店
实际控制人控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66.28 66.28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南建鸿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32.38 32.38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南星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8.34 8.34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经营性往来

湖南建鸿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控股公司 其他应收款 5,728.80 188.42 700.00 5,217.22业绩补偿款及利息 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5,728.80 107.00 188.42 807.00 5,217.22 —— ——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

河北红宇鼎基耐磨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8.85 8.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红宇白云新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52.99 34.59 1,418.40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红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999.19 1,091.87 18.00 1,115.87 993.19借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四川红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029.06 6.80 1,035.85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620.00 62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鸿新新能源科技（云南）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14,416.70 6,500.00 500.02 2,900.20 18,516.52借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鸿晖新能源（安徽）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76 3,002.40 1.69 3,006.85 借款、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大理鸿新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 2,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大理鸿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000.00 2,000.0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鸿宇智慧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00 2,501.90 2,500.02 1.88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湖南鸿元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0.10 0.10 往来款 非经营性往来

小计 —— —— 17,900.70 17,731.91 519.72 15,222.33 20,929.99 ——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企业

总计 —— —— —— 23,629.50 17,838.91 708.14 16,029.34 26,147.21 —— ——
公司负责人：欧阳少红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高先勇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炬

注：上述关联资金往来中其他应收湖南建鸿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5,217.22万元业绩补偿款及利息系根据公司与湖南建鸿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15日签订的《湖南华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建鸿达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鸿新新能源科技(云南)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约定，因鸿新新能源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未能完成2022年、2023年、2024年业绩承诺，湖南建鸿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需支付给公司的

业绩补偿本金4,900.00万元，以及截止至2025年12月31日未及时偿还产生的利息收益款317.22万元，合计5,217.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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